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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督机制探讨
———以漳州为例

陈凤桂，余兴光，张继伟，王金坑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有利于把有限的、稀缺的海域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

地方，从而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文章基于漳州市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的经验与

问题，探讨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督机制建设，提出从设立统一的招标拍卖行政监管机构、

建立统一的海域资源市场交易平台、加大市场化配置公开化信息公示力度以及强化社会监

督等方面入手，完善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督机制。

关　键　词：海域资源；配置；市场化；监督机制

　　海域是一种与陆地资源相对应的自然资源，

其海面、水体、海床和底土，都蕴藏有不同种类

对人类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能量和空间资源，如

海面有旅游、港口资源，水体中有生物、海水资

源，海床和底土有矿产资源等［１］。《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

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使用权；单位和个人使

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取得海域使

用权的方式有申请、招标或者拍卖等方式。海域

配置市场化，是指借鉴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在

政府宏观调控下，依据法律法规，经过科学合理

程序，运用价格调节的手段，通过合法的市场竞

争方式来配置海域资源的行为［２］。

漳州市位于福建省南端，海岸线长６８２ｋｍ，

占福建省的２０．５％，拥有厦门湾 （南岸）、东山

湾、诏安湾、浮头湾和佛昙湾等２０多个天然港

湾，全部海域１．８６万ｋｍ２，是典型的海洋资源

大市。近年来，漳州市紧紧围绕经济发展的需

要，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优化，积

极探索适合科学、合理、公平的海域资源市场

化配置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碰到了一

些问题，值得探讨。

１　漳州市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现状

与经验

１１　漳州市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现状

近年来，漳州市海域市场化配置工作稳步

推进，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共实施海域资源市

场化配置６２８宗７３０３ｈｍ２，其中一级市场５５宗

４５１７ｈｍ２，二级市场５７３宗２７８６ｈｍ２。在公共

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实践中，尽管各地创造了多

种多样的具体方式方法，但招标拍卖无疑最具

典型意义，因为它们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竞

争性交易方式，在市场化配置公共资源的各种

方式方法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３］。诏安县一

级市场海域资源配置１３宗，出让海域使用面积

１６５１．７ｈｍ２，同时督查规范镇、村集体管理的

养殖用海二级市场化配置５３５宗。东山县２００９

年以来通过拍卖出让、挂牌出让、招投标等方

式共配置海域使用权４３宗。

１２　漳州市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经验

１２１　开展海域使用普查

依据海洋功能区划，从开展海域使用调查清

理、建立基本台账入手，先后组织开展海域使用

情况普查，摸清全市可利用海域、已利用海域、

可配置海域、已配置海域的基本情况，以县为单

位，建立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台账。截至

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漳州市所辖海域范围内国家、

省、市、县四级共确权发证用海项目３２６３宗，

确权面积２１５３ｈｍ２，确权率９７．６９％，其中养殖

用海２８９９宗，面积１６７２．６ｈｍ２。

１２２　试点探索

２００７年，着手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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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土地招投标的做法，以诏安县为试点县，

摸索适合海域使用权招投标的办法。诏安县运

用这套办法成功对５宗养殖用海１４６７ｈｍ２ 海域

权进行公开招投标，成为全省首例养殖用海市

场化配置的成功范例。

１２３　总结经验，深化推进

对诏安县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进行总

结分析的基础上，专门出台 《漳州市开展海域

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全市推广

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工作。２０１２年，全市海域

资源市场化配置２２宗，１８２２ｈｍ２。２０１３年３

月，出台 《关于深化拓展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

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文件，深化拓展海域资

源市场化配置工作。在配置方式上，除了诏安

县开展的招投标方式以外，云霄、漳浦等县采

取了挂牌出让方式；东山县运用公开拍卖形式，

９宗渔业用海通过拍卖增值１８３％。在配置海域

用海类型上，从单一的养殖用海项目拓展到旅

游用海、海域采砂临时用海等非渔业用海项目。

２　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核心是如何把有限

的、稀缺的公共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从

而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海域资源作为公

共资源的一种，同土地、矿产等资源一样，具

有公共性、稀缺性以及与公共利益和公共福利

的直接相关性，推进以海域使用权招标拍卖为

核心的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是防治腐败的有效

途径。在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同时，应

注重相应的监督体制建设。如果没有有效的监

督制约机制，依旧可能出现对资源的无序掠夺

性开发、破坏环境以及公共资源开发利用中的

腐败等现象。漳州市在推进海域资源市场化过

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碰到了一些问题。

２１　行政监督问题

目前海域资源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管由海

洋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出现监督人与招标人同

体的现象。行业利益的一致性，往往使得同体

监督不力。因此，应该进一步理顺招投标行政

监督体制，保证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不形成利益

共同体。同时，仅由各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进

行检查监督的力度是不够的，还应设立统一监

管机关开展执法监督［３］。

２２　交易平台问题

海域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一种，市场化交

易平台应纳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交易，以

利于实施监督，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框架。目

前漳州市设立了市一级的海域使用权交易中心，

挂靠市国有资产产权 （物权）交易中心，沿海

各县也根据实际分别设立相应的交易平台和专

门机构。而对于二级市场还缺乏有效的交易平

台监管。

２３　信息公开问题

在公共资源招标拍卖过程中政府、市场参

与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如果信息不对称，容易

滋生不平衡的利益格局。海域资源的招拍挂公

告大多数发布在当地的媒体上，公开化的程度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直接影响了投资者

对海域资源市场的准确判断和参与竞争，同时

也不利于政府掌握市场状态，引导投资方向，

调控海域资源市场。同时参与竞争人员过少，

容易形成不正当联合体，恶意串标，集体压价，

市场价值难以最大化［４］。

２４　社会监督问题

社会监督是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反腐倡廉、防治权力

滥用的可靠保证。目前的海域资源招标拍卖过

程中，存在社会监督主动性弱，政府行为透明

度低，监督力度和深度不够，监督机制不完善

等问题。

３　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督机制

３１　设立统一的招标拍卖行政监管机构

行政监管是目前公共资源招标拍卖监管的

主要方式。为解决目前我国招标拍卖存在的多

头监管等突出问题并顺应政府监管的发展潮流，

应设立统一的招标拍卖行政监管机构。组建的

招标拍卖监管机构应体现专业性和独立性，对

公共资源一切市场化配置方式都纳入统一监管。

３２　建立统一的海域资源市场交易平台

在大力推进海域使用权一级市场建设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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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积极培育和规范二级市场，完善市场交易

规则，细化和规范交易机构的运作程序，严格

界定转让行为，推动海域使用权人以出售、作

价出资、合作、重组等方式进入二级流转市场

公开交易，逐步建立起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

市场供求的海域使用权的价格形成机制。

３３　加大市场化配置公开化信息公示力度

信息披露不充分，容易造成招拍挂竞买不

充分，给国有资产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也容易

使投资者选择受限。对此，要完善海域资源的

信息发布和披露制度：一是公告时间要尽量早，

可实行预公告，让有竞买意向的投资者有充足

的准备时间，准备资金；二是公告时间必须达

到规定期限，尽可能地增加竞买对象；三是加

大海域资源招拍挂出让前后的宣传与推介工作

力度，把拟出让海域资源进行全面宣传报道，

使竞买者有全面、系统的了解［４］。

３４　强化社会监督

对海域资源招标拍卖构筑全方位多层次的

立体监督网，积极拓展以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

监督为主的社会监督，利用新闻媒介，以公告、

新闻发布会、现场报道等形式广泛宣传，将海

域资源招标拍卖置于阳光下，达到监管目的，

并与行政监管机关相配合，建立公共资源招标

拍卖公示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积极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

４　结束语

实现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有利于把有限

的、稀缺的公共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从

而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既是落实科学发

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也是拓宽从源头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促进和谐

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在推进海域资源配置市

场化的同时，应注重相应的监督机制建设。目

前的监督机制主要存在：行政监督、交易平台、

信息公开、社会监督等问题，因此，完善海域

资源市场化配置监督机制，应从设立统一的招

标拍卖行政监管机构、建立统一的海域资源市

场交易平台、加大市场化配置公开化信息公示

力度以及强化社会监督等方面入手，体现海域

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公开、公平、公正，从而促

进海域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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